
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流程图（再鉴定）

接收 材料不全的

材料齐全的

当事人在接到职业病诊断鉴定书之日起 15

日内，提交职业病鉴定申请书和有关材料

通知有关单位（用人单

位、劳动者和有关单位）

提供材料

鉴定书送用人单位、劳动者本人、职业病诊断

机构和原鉴定机构、用人单位所在地省级卫生

健康主管部门

自治区级职业病诊

断鉴定管理办公室

必要时邀请其他

专家参加鉴定

书面审查

提交鉴定委员会讨论，根据鉴定委员会的意

见，必要时进行调查取证、医学观察、听取

当事人的陈述等

办公室组织当事人双方对提供的材料进行确

认，主持抽取鉴定专家（实行回避制度），双

方签字确认抽取结果

形成职业病鉴定结论，出具职业病诊断鉴定书

申请、鉴定记录等有关鉴定资料归档，永久

保存长期保存


